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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５７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

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

资风险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

性高的银行及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该额度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品

种、签署合同等，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现金管理事项进展

（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与交

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签署了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开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１

、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１

个月（黄金挂钩看跌）

２

、产品代码：

２６９９１９１８５２

３

、产品收益率：

３．３５％－３．４５％／

年

４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５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２０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

６

、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７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８

、本金及收益：如本产品成立且客户成功认购本产品，则银行向该客户提

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本产品协议的相关约定，按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向

客户支付应得收益。

９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与交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与交

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签署了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开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１

、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３

个月（汇率挂钩看涨）

２

、产品代码：

２６９９１９１８５４

３

、产品收益率：

３．６０％－３．７０％／

年

４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５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２０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６

、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７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８

、本金及收益：如本产品成立且客户成功认购本产品，则银行向该客户提

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本产品协议的相关约定，按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向

客户支付应得收益。

９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与交通银行深圳布吉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一）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１

个月（黄金挂钩看跌）风险提示

１

、 政策风险： 本产品项下的挂钩标的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

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

资、偿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２

、流动性风险：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投资期限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如果

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

配的流动性风险。

３

、信息传递风险：客户需要通过登录银行门户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下

同）或到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客户应根据本产品

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

由于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并影响客

户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

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

责任。

４

、最差可能情况：客户投资本产品可以获得银行提供的本金完全保证，若

观察日上海黄金交易所

ＡＵ９９．９９

合约收盘价大于行权价，即大于

２７２

元

／

克，则整

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为低档收益率，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客户应得收

益。

５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及

／

或国家政策变化、

ＩＴ

系统故

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

控制的原因，可能对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

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

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条款中另有约

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因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协议的，银行有权提

前解除产品协议，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后剩余的客户产品资金划付

至客户结算账户。

（二）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３

个月（汇率挂钩看涨）风险提示

１

、 政策风险： 本产品项下的挂钩标的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

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

资、偿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２

、流动性风险：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投资期限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如果

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

配的流动性风险。

３

、信息传递风险：客户需要通过登录银行门户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下

同）或到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客户应根据本产品

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

由于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并影响客

户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

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

责任。

４

、最差可能情况：客户投资本产品可以获得银行提供的本金完全保证，若

汇率观察日

ＥＵＲ／ＵＳＤ

（欧元

／

美元，下同）汇率定盘价不高于收益起算日 （产品成

立且成功扣划客户认购资金的，以产品成立日作为收益起算日，下同）

ＥＵＲ／ＵＳＤ

汇率初始价

８００ＢＰ

，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为低档收益率，并以此

为基础计算客户应得收益。

５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及

／

或国家政策变化、

ＩＴ

系统故

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

控制的原因，可能对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

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

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条款中另有约

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因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协议的，银行有权提

前解除产品协议，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后剩余的客户产品资金划付

至客户结算账户。

（三）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均为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也不得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他衍生品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风险

可控。

２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３

、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及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４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议。

５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开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系在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的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实施的，该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行为，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能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理财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

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

到期

１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

保本型

４．００％

是

２

交通银行深

圳布吉支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保本型

３．８０％

是

３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保本型

４．０５％

是

４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保本型

３．８０％

是

５

交通银行深

圳布吉支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保本型

４．０５％

是

６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保本型

３．１５％

是

７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

保本型

３．１５％

是

８

交通银行深

圳布吉支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保本型

３．４０％

是

９

交通银行深

圳布吉支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９

日

保本浮

动型

３．７５％－

３．８５％

是

１０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保本型

３．７５％

是

１１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

保本型

３．４５％

是

１２

交通银行深

圳布吉支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保本型

３．４０％－

３．５０％

是

１３

交通银行深

圳布吉支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保本型

３．５０％－

３．６０％

是

１４

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金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保本型

３．７０％

是

六、备查文件

（一）《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黄金挂钩）产品协议（产品代

码：

２６９９１９１８５２

）》；

（二）《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汇率挂钩）产品协议（产品代

码：

２６９９１９１８５４

）》；

（三）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简称：金财互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８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回购及注销部分业绩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共涉及

１

名股东，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为

４

，

３８４

，

３９３

股，上述回购股份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７８３

，

５８２

，

５６８

股的

０．５６％

。

２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注销手续。

一、本次业绩补偿具体方案

根据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徐正军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３３４

号）文核准，本

公司向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即“标的公司”）股东徐正军发

行

８０

，

１２６

，

８５７

股、向股东王金根发行

３４

，

０６９

，

６８７

股、向股东北京众诚方圆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１０

，

３３１

，

９４８

股、向股东深圳市金蝶软件配套用品有限公司

发行

６

，

３０９

，

２０１

股、向股东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５

，

９３８

，

２２０

股、向股东广州西域洪昌互联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５

，

９３８

，

２２０

股、向股东曹锋发行

３

，

７８５

，

５２０

股、向股东邓国庭发行

１

，

８９２

，

７６０

股，购

买其所持有的方欣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止，方欣科技原股东所持有的方欣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已

完成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方欣科技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本次重组涉及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

关登记。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协议约定：

（一）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人（徐正军、王金根、曹锋、邓国庭）承诺方欣科技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 分别不低于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８００

万元、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 经各方共同协商，确认上述承诺净利润应为扣除上市公司配套募集资

金所带来的效益对标的公司每年净利润的影响数额后的净利润。

（二）低于承诺净利润的补偿安排

如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补偿

义务人应向上市公司足额补偿，具体为首先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

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该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１

、补偿义务人的股份补偿

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总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

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累积已补偿金额

徐正军需补偿的金额

＝

按上述计算的每年需补偿的总金额

×

徐正军、深圳金

蝶、北京众诚、苏州松禾及广州西域合计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持有的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王金根、曹锋、邓国庭各自需补偿的金额

＝

按上述计算的每年需补偿的总金

额

×

各自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度需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

１

）任何一年计算的补偿数额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补偿义务人已经补偿的股

份不冲回；

（

２

）如丰东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确定的应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

或送股比例）；

（

３

）补偿义务人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期间内已获得的对

应现金股利部分一并补偿给丰东股份；

（

４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

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由补偿义务人以

现金支付；

（

５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各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其届时持

有的股份数量时，即当年股份不足补偿的，则差额部分由相关股份不足补偿的

补偿义务人以现金形式补偿。

２

、补偿义务人的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间的各年度，无论因何种原因，导致任一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相关补偿义务人应就其不足部分以现金

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相关补偿义务人现金补偿金额的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相关股份不足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以现金补偿的金额

＝

相关补偿义

务人当年度需补偿金额

－

相关补偿义务人当年度已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对标的公司做减值测试，并由具有从事

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减值测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果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的减值额

＞

（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数额

×

本次发

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额），则补偿义务人还需另行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 标的

资产的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

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的影响。

需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期末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

次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总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

则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进行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将于业绩承诺期期限届满年年度报告（指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如触发减值补偿条件，补偿义务人

应于减值测试报告正式出具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为首先

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若补偿义务人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该差额部分由补偿

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各自需补偿股份数量、现金金额的计

算方式与业绩承诺中计算方式相同。

补偿义务人承诺并同意，补偿义务人承担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

务不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为限。

（四）补偿的实施

若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须

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的，在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由上市

公司董事会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计算确定

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并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应协助上市

公司通知登记结算公司，将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继续锁定，锁定期间，

补偿义务人对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放弃表决权及股利分配的权利。 董事会应在

年度报告公告后两个月内就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

宜进行审议，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并完成

回购股份的注销工作。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等回购事项的决议后

３０

日

内， 上市公司将以总价

１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期内应补偿的

全部股份数量并一并予以注销。

二、本次触发业绩补偿条款的相关情况

１

、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方欣科技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２５

，

６７３．３２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４

，

５５９．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５９２．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募集资金占用利息及存放利息为

２

，

０２７．４８

万元。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及资金占用利息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９３８．８５

万元，

完成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的

９３．３６％

。 上述业绩承诺实现结果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出具众会字（

２０１９

）

３７７６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以前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

１

）方欣科技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１２

，

２５２．７９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２

，

２７１．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１４３．９５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２

，

１２７．５０

万元，完成

２０１６

年度业绩承诺的

１０１．０６％

。 上述业绩承诺实现结果已经众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出具众会字（

２０１７

）

０８６８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方欣科技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１８

，

０８４．９８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８

，

００４．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４４０．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募集资金占用利息及存放利息为

６４９．３０

万元。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及资金占用利息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９１４．４７

万元，完

成

２０１７

年度业绩承诺的

１００．６８％

。 上述业绩承诺实现结果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出具众会字（

２０１８

）

２５８８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实际完成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异情况

年度 实现业绩（万元） 承诺业绩（万元） 完成率

２０１６ １２

，

１２７．５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６％

２０１７ １６

，

９１４．４７ １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６８％

２０１８ ２１

，

９３８．８５ ２３

，

５００．００ ９３．３６％

合计

５０

，

９８０．８２ ５２

，

３００．００ ９７．４８％

三、本次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

方欣科技

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８

年度实际完成业绩

５０

，

９８０．８２

万元，较承诺业绩

５２

，

３００

万元差额为

－１

，

３１９．１８

万元，完成率为

９７．４８％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偿义务人合计需补偿金额为

４

，

５４０．２５１７

万元，补偿义务人

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补偿

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数量

（股）

应补偿现金（元）

不足

１

股的

剩余对价

应补偿股份对应

的现金股利

现金补偿

小计

１

徐正军

４

，

３８４

，

３９３ ３．３８ １３７

，

０１２．２８ １３７

，

０１５．６６

２

王金根

１

，

３７５

，

０２６ ２．０８ ４２

，

９６９．５６ ４２

，

９７１．６４

３

曹 锋

１５２

，

７１４ １．１８ ４

，

７７２．３１ ４

，

７７３．４９

４

邓国庭

７６

，

６５６ ３．９２ ２

，

３９５．５０ ２

，

３９９．４２

合计

５

，

９８８

，

７８９ １０．５６ １８７

，

１４９．６５ １８７

，

１６０．２１

注：上表中“需补偿股份数量”按照精确至“分”的“需补偿金额”计算。

根据上表，公司拟定向购回徐正军、王金根、曹锋、邓国庭

２０１８

年度合计应

补偿股份

５

，

９８８

，

７８９

股，同时上述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补偿现金合计

１８７

，

１６０．２１

元（含补偿股份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部分及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股利）。

四、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经公司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实施情况

１

、前期业绩补偿已实施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公司已收到补偿义务人徐正军先生支付的现金补偿款（含补偿

股份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部分及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股利， 下同）

１３７

，

０１５．６６

元，王金根先生支付的现金补偿款

４２

，

９７１．６４

元，曹锋先生支付的现金补偿款

４

，

７７３．４９

元，以及邓国庭先生支付的现金补偿款

２

，

３９９．４２

元。 以上合计现金补偿金

额为

１８７

，

１６０．２１

元，已足额支付到位。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

日，公司已完成王金根、曹锋、邓国庭应补偿股份

１

，

６０４

，

３９６

股

的回购注销手续，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４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关于完成回购及注销部分业绩补偿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３

）。

２

、本次股份回购的主要内容

回购股份目的：履行补偿义务人重大资产重组承诺，股份回购注销。

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徐正军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１

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数量：

４

，

３８４

，

３９３

股（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涉及

１

名股东）。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期限：股东大会通过该等回购事项的决议后

３０

日内。

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

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３

、本次实施结果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完成上述补偿股份

４

，

３８４

，

３９３

股的回购注销手

续。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后，相关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业绩补偿承诺已全部履

行完毕。

六、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之后，公司总股本由

７８３

，

５８２

，

５６８

股减少至

７７９

，

１９８

，

１７５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１４５

，

６０４

，

５２９ １８．５８ －４

，

３８４

，

３９３ １４１

，

２２０

，

１３６ １８．１２

高管锁定股

６２

，

２７２

，

５９７ ７．９５ －－ ６２

，

２７２

，

５９７ ７．９９

首发后限售股

８３

，

３３１

，

９３２ １０．６３ －４

，

３８４

，

３９３ ７８

，

９４７

，

５３９ １０．１３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３７

，

９７８

，

０３９ ８１．４２ －－ ６３７

，

９７８

，

０３９ ８１．８８

三、股份总数

７８３

，

５８２

，

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４

，

３８４

，

３９３ ７７９

，

１９８

，

１７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

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项目

对应总股本

（股）

２０１８

年度

每股收益（元）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度

每股收益（元）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

算的每股收益（元

／

股）

７８３

，

５８２

，

５６８ ０．３７１４ ０．１０５７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

算的每股收益（元

／

股）

７７９

，

１９８

，

１７５ ０．３７３５ ０．１０６３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６９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控股”）的通知，获悉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孚日控股已部分归还前期股权质押融资，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

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同日孚日控股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孚日控股 是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３％ １．７６％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中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第

一大

股东

及一

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用途

孚日控股 是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６％ ２．２０％

否 否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０２０．１１．

２０

民生

加银

资产

管理

有限

公司

用于孚日

控股及其

下属子公

司的生产

经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孚日控

股

２３０

，

９５７

，

７７１

２５．４４％

１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５２％ １５．９０％ ０ ０ ０ ０

孙日贵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４８％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２６０

，

９５７

，

７７１

２８．７４％

１６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９６％ １８．３８％ ０ ０ ０ ０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

１

）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孚日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

（

２

）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

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数量（万股）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未来半年内

９５０．００ ３．６４％ １．０５％ １

，

９００．００

未来一年内

１１

，

０４０．００ ４２．３１％ １２．１６％ ２６

，

８８８．００

（

３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

４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

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１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接到控股股

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集团”）的通知，海亮集团将其所持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海亮集团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海亮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９％ ３．７４％

否 否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质权人

申请解

除质押

登记日

华能贵

诚信托

有限公

司

融资

合计

－－ 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９％ ３．７４％ －－ －－ －－ －－ －－ －－

２．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海亮集

团有限

公司

８８１

，

０２６

，

８７５ ４５．１３％ ３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４１％ ２０．０５％ ０ ０ ６１

，

８０４

，

６９７ １２．６２％

合计

８８１

，

０２６

，

８７５ ４５．１３％ ３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４１％ ２０．０５％ ０ ０ ６１

，

８０４

，

６９７ １２．６２％

注：表中的限售股是海亮集团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６１

，

８０４

，

６９７

股。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证券简称：淮河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５２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淮

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９－０４２

号等相关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

２０１９

］

２９２３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９－

０４８

号公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准备回复工作，由于本

次回复工作涉及内容较多，部分回复内容仍需进一步核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

真实、准确与完整，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

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９－０４９

号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披露了《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５０

）、《淮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５１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修订稿）》、《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向广大投资者提示

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二、本次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持续推

进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依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

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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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屋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民丰特纸关

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屋资产的公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９－０２１

公告）， 拟以评估值

１７

，

８４６

，

０００

元为底价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出售位于浙江嘉兴的

３６

套闲置住宅房

屋资产。

根据市场行情及公司实际需要，公司分期委托嘉兴市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嘉兴正联”）拍卖公告所述

３６

套住宅。 公司前两期已委托嘉兴正联

完成拍卖其中的

２４

套住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民丰特纸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屋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

０２２

、临

２０１９－０２４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现将后续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１

、第三期公司委托嘉兴正联拍卖了剩余的

１２

套住宅，其中

２

套住宅由于应

拍价低于保留价，最终流拍，其余

１０

套住宅拍卖成交；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收

到本次成交的

１０

套住宅拍卖的全部房款共计

６

，

０１５

，

０００

元， 本次拍卖成交的

１０

套住宅评估值为

４

，

９９２

，

０００

元。

２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述第三期拍卖成交的

１０

套房屋涉及到的公司资

产等账面净值为

１１０．８３

万元 （未经审计），预计公司总体将增加收益约

４９０．６７

万

元（未考虑交易税费）。 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具体收益影响情况将以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３

、公司对流拍的

２

套房屋将按合法合规的程序继续出售，并在出售完成后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